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做好
2024 年大中专毕业生创业省级资助项目

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：

根据工作安排，今年将继续组织遴选一批大中专院校毕业生

创业项目，给予一定资金扶持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资格

项目申报人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申报人包括两类群体

1.省内全日制普通大中专院校和省外全日制普通大中专院校

（福建生源）在校生；

2.毕业五年内（毕业证书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1日及以后）在

闽创业的全日制普通大中专毕业生（含香港、澳门、台湾高校毕

业生及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的留学回国毕业生，上述群体须提供

教育部留服认证相关材料）。

（二）申报人已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创办独资、合资、合伙

企业以及民办非企业单位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个体工商户等创业

实体，并为该申报项目（企业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等）法定代表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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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（个体工商户等）经营者。

（三）申报人在创业企业或实体中认缴出资比例不低于 30%

（含 30%）。

往年已获得福建省大中专毕业生创业省级资助的不得重复申

报，一经发现将取消其评审和资助资格。

二、申报材料

项目申报人须通过网上申报，同时提交以下资料电子版：

（一）申报人身份证（港澳高校毕业生提供港澳居民来往内

地通行证，台湾高校毕业生提供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）。

（二）多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副本（或工商营业执照副本、组

织机构代码证、其他主体资格证照）。

（三）学历相关材料

1.在校生提供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（在中国高等教育学

生信息网 https://www.chsi.com.cn/上查询认证）或院校出具的

全日制在校生证明；

2.境内毕业生提供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（在中国

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 https://www.chsi.com.cn/上查询认证）或

院校出具的全日制毕业生证明；

3.持境外学历申报的，或者属于国内院校与国外院校联合办

学取得境外学历、学位的，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有

效证明材料。

（四）申报人出资材料

1.公司、合伙企业提供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股东出资

情况表（需加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档案专用章）；

https://www.so.com/link?m=b7aDg3bj+gOVPeDFvhlYe4DwFyzagrvIVRxtYe1AsgLEMM9knGN+VxYoIrM2qu90w1DMEbTnbTBDAKyh17f0PvwRorFRcGrNu2CvByJWA2rjC3YnVrVzQ47/65jeT4mcEbt6OQQeu/dFX85PbzQBYyCOMgZwMd/ZJi3Gx5WR6xtd+zTZD/Hm/9+9XjneW6KY4Cq9KRXrYAmeH4Dnrgdxjv5uHh4osu3+iVpiA65admldYMe+zD7v16K2A9pF4+x4QLcNhzz/1dvZ2igUDRv0WLvtHyQssSkKZ
https://www.so.com/link?m=b7aDg3bj+gOVPeDFvhlYe4DwFyzagrvIVRxtYe1AsgLEMM9knGN+VxYoIrM2qu90w1DMEbTnbTBDAKyh17f0PvwRorFRcGrNu2CvByJWA2rjC3YnVrVzQ47/65jeT4mcEbt6OQQeu/dFX85PbzQBYyCOMgZwMd/ZJi3Gx5WR6xtd+zTZD/Hm/9+9XjneW6KY4Cq9KRXrYAmeH4Dnrgdxjv5uHh4osu3+iVpiA65admldYMe+zD7v16K2A9pF4+x4QLcNhzz/1dvZ2igUDRv0WLvtHyQssSkKZ
https://www.so.com/link?m=b7aDg3bj+gOVPeDFvhlYe4DwFyzagrvIVRxtYe1AsgLEMM9knGN+VxYoIrM2qu90w1DMEbTnbTBDAKyh17f0PvwRorFRcGrNu2CvByJWA2rjC3YnVrVzQ47/65jeT4mcEbt6OQQeu/dFX85PbzQBYyCOMgZwMd/ZJi3Gx5WR6xtd+zTZD/Hm/9+9XjneW6KY4Cq9KRXrYAmeH4Dnrgdxjv5uHh4osu3+iVpiA65admldYMe+zD7v16K2A9pF4+x4QLcNhzz/1dvZ2igUDRv0WLvtHyQssSkKZ
https://www.so.com/link?m=b7aDg3bj+gOVPeDFvhlYe4DwFyzagrvIVRxtYe1AsgLEMM9knGN+VxYoIrM2qu90w1DMEbTnbTBDAKyh17f0PvwRorFRcGrNu2CvByJWA2rjC3YnVrVzQ47/65jeT4mcEbt6OQQeu/dFX85PbzQBYyCOMgZwMd/ZJi3Gx5WR6xtd+zTZD/Hm/9+9XjneW6KY4Cq9KRXrYAmeH4Dnrgdxjv5uHh4osu3+iVpiA65admldYMe+zD7v16K2A9pF4+x4QLcNhzz/1dvZ2igUDRv0WLvtHyQssSkKZ


— 3 —

2.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其他组织提供备案的章程；

3.个人独资企业、个体工商户无需提供。

（五）创业企业或实体在申报期间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

的 证 明 材 料 （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

https://www.gsxt.gov.cn/上查询，可提交体现此项内容的网站

页面完整截图）。

（六）近三年法人及其股权变更情况说明（自 2021 年 1 月 1

日起至申报日变更情况及原因说明，格式：X 年 X 月 X 日-X 年 X

月 X 日，法人由 XX 变更为 XX，变更原因：XXX。无变更情况的申

明无变更）。

（七）《创业项目计划书》（计划书模板可登录申报平台下载）。

申报人应严格按照通知要求进行网上申报，逾期不再受理，

提交信息和资料必须完整、真实有效，材料一经提交，不得更改。

对弄虚作假的，一经查实，取消其评审和资助资格，并列入诚信

黑名单。

三、工作流程

（一）网上申报（2 月 20 日 8:00-4 月 3 日 17:00）

项目申报人登录“福建省毕业生就业创业公共服务网”（网址：

http://220.160.52.58/，以下简称申报平台），按要求进行网上

注册和项目申报。操作步骤为：点击申报平台右上角“服务平台

入口”，选择“个人办事大厅”，通过“闽政通 APP 扫码登录”或

者“账号密码登录”，完善“个人基本信息”，进入“创业项目申

报”。申报操作过程如有疑问，可联系平台技术人员，联系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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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591-87540939。

（二）资格审核（4 月 26 日前）

资格审核由各县（市、区）人社部门负责组织实施。如对审

核结果有异议的，项目申报人可向项目注册地县（市、区）或设

区市人社部门（附件 1）进行申诉。

（三）项目评审（7 月 31 日前）

对资格审核通过的创业项目进行分级评审，包括书面评审、

实地考察和现场答辩三个环节。

1.书面评审。书面评审由各设区市人社部门负责组织实施。

各地要在 5 月 24 日前，组织对辖区内工商注册的大中专毕业生创

业申报项目进行集中书面评审，并依据项目得分情况和年度指标

数量（各地指标按其申报数量占全省总数的比例下达）确定拟推

荐上报项目。

2.实地考察。实地考察由各设区市人社部门组织开展。对经

书面评审确定的拟推荐上报项目，各地应安排至少 2 名工作人员

对其申报资格、办公（经营）场所、经营资质和营业状况等进行

现场核查并填写实地考察情况表（可登录申报平台下载打印）。被

考察对象要提前准备好相关纸质材料装订成册（附件 2），待考察

时交付工作人员。考察中如发现与申报情况明显不符或弄虚作假

的，取消其评审资格，同时进行相应项目递补。各设区市人社部

门对拟推荐上报入围现场答辩的项目应加强资格审核、实地考察

等环节复查复审，严格把关项目资质。实地考察应在 6 月 14 日前

完成，各项目实地考察情况表和纸质材料须于 6月 21 日前寄送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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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工作中心。

3.现场答辩。现场答辩由省级人社部门负责组织实施。对各

地经书面评审、实地考察后推荐上报的项目，将于 7 月在福州集

中进行现场答辩，评审确定年度省级资助项目。各项目答辩人须

提前准备好现场答辩 PPT 电子文档并发送至指定邮箱，相关事项

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

（四）结果公布和资金拨付

在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门户网、福建省毕业生就业

创业公共服务网公示和公布评审结果，并按照各项目资助等级拨

付资金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扶持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创业项目被列

为今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，各地务必高度重视，提

高思想认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工作职责，把握时间节点，确

保工作落实。

（二）做好项目申报。各地要广泛通过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

渠道，加大对评审工作和政策措施的宣传，鼓励动员创业毕业生

积极参与，切实做好大中专毕业生创业省级资助项目的网上申报

工作。

（三）营造良好氛围。各地要及时发现和树立一批大中专毕

业生自主创业典型，大力宣传他们的创业先进事迹，有效扩大创

业省级资助项目工作影响力，积极营造鼓励创业、扶持创业的良

好社会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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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张 旭

联系电话：0591-87553775

0591-87540939（平台技术支持）

附件：1.各设区市 2024 年大中专毕业生创业省级资助项目

申报评审工作负责人及联系方式

2.拟推荐上报项目材料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

2024 年 2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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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各设区市 2024 年大中专毕业生创业省级资助
项目申报评审工作负责人及联系方式
地 区 姓 名 联系电话

福州市 章静芳 0591-83337727

厦门市 闫艺馨 0592-2853249

漳州市 叶 萌 0596-2032911

泉州市 何丽安 0595-28133660

三明市 李 茶 0598-7500207

莆田市 刘汉清 0594-2335669

南平市 陈 华 0599-8858560

龙岩市 陈文丽 0597-3298291

宁德市 黄 晖 0593-2868196

平潭综合实验区 林亮敏 0591-389189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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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拟推荐上报项目材料

1.福建省大中专毕业生创业省级资助项目申报表（申报人登

录申报平台打印，签名必须手签）。

2.申报人身份证（或相关证件）复印件。

3.多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副本（或工商营业执照副本、组织机

构代码证、其他主体资格证照）复印件。

4.学历相关材料

在校生提供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或院校出具的全日制在

校生证明（二选一）；

毕业生提供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、院校出具的全

日制毕业生证明或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有效证明材料（三

选一）。

5.申报人出资材料。

6.创业企业或实体在申报期间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证明

材料。

7.近三年法人及其股权变更情况说明。

8.《创业项目计划书》。

说明：上述材料须按顺序装订成册，一式 3 份，1 份县（市、

区）人社部门存档、1份设区市人社部门存档、1 份上报省级人社

部门，所有材料均需加盖申报单位、县（市、区）和设区市人社

部门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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